
皖残联办〔2025〕5 号

关于加强高等教育阶段及中等职业教育
残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广德市、宿松县残联，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：

按照《安徽省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办法》（皖残联

〔2021〕47 号）、《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残疾学生资助暂行办

法》（皖残联〔2022〕23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阶

段及中等职业教育残疾学生资助工作，现就残疾学生资助严格

审核把关和加强政策宣传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审核把关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残联要高度重视资助材料的审核工作，

加强责任，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审核工作落实、落细、落到位。

对残疾学生资助的申报材料，要按省残联资助文件的要求收集

完善规定要件等材料，并做好档案管理工作。

县级残联在登记审核资助花名册工作中，要认真细致地登

记花名册，严格审核花名册中的姓名、残疾人证号码或残疾军

人证号码、申请人就读学校、联系电话等各项信息；登记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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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以及上报前，要仔细比对残疾人证系统，发现花名册中

姓名、残疾人证号码登记错误的，在确认是该残疾人本人的基

础上，在花名册中立即改正。

市级残联要认真复审资助材料，再次比对残疾人证系统，

发现花名册中姓名、残疾人证号码或残疾军人证号码、申请人

就读学校等信息登记错误的，立即通知县级残联核实改正并再

汇总上报。

二、加强政策宣传

强化资助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度，让政策红利惠及更

多残疾学生和家庭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残联要采取官方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、媒体、发放政策宣传纸、发送提醒信息、入户走

访、电话等多种形式，加强政策宣传讲解和主动提醒，帮助残

疾学生及监护人知晓政策。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要充分利用学

生报到入学、日常管理等环节，印发资助明白纸，并采取新生

入学教育当面告知及家长会、班主任专题会、班级群、家长群

告知等方式，加强政策宣传和主动提醒。

三、强化服务工作

各地残联与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及有关中职学校要密切

配合，共同做好资助服务工作。考虑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残疾

学生较为集中，每年 9 月 26 日前，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将全

日制在籍在校安徽户籍残疾学生名单，按户籍划分 16 个市、

广德市、宿松县后，提交省残联（包括残疾学生姓名、身份证

号码、班级、户口所在地区县以下详细地址、联系电话等）；

每年 10 月 20 日前，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将该名单中的退学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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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提供省残联。省残联将该名单及退学信息及时发各市、广德

市、宿松县残联。

各地残联要主动服务并帮助残疾学生及监护人办理资助

事项（10 月 20 日前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提供的退学信息中的

学生不予资助，不纳入资助花名册）。对于符合条件但又放弃

申请资助的，各地残联要做好登记。

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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